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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705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 年 6 月 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兴全价值量化选

股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式

A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发起式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7053 027054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

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407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6 年 5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4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

金托管专户的日

期

2026 年 6 月 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

户数（单位：户）
2,177

份额级别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

发起式 A

兴全价值量化选股股票

发起式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

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6,668,773.83 275,727,049.26 382,395,823.09

认购资金在募集

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民币

元）

37,591.13 82,356.36 119,947.49

募集份 有效认 106,668,773.83 275,727,049.26 382,395,8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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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单

位：份）

购份额

利息结

转的份

额

37,591.13 82,356.36 119,947.49

合计 106,706,364.96 275,809,405.62 382,515,770.58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

管理人

运用固

有资金

认购本

基金情

况

认购的

基金份

额（单

位：份）

10,001,000 - 10,001,000

占基金

总份额

比例

9.3724% -% 2.6145%

其他需

要说明

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6

月 4 日单笔认购本基金

A类份额 10,000,000 元，

认购费为 0 元，认购份

额为 10,001,000 份（含

利息结转份额）。

- -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

管理人

的从业

人员认

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

基金份

额（单

位：份）

50,135.08 - 50,135.08

占基金

总份额

比例
0.0470% -% 0.0131%

募集期限届满基

金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

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2026 年 6 月 8日

注:1、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正式生效。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3、“占基金总份额比例”对下属分级基金，比例的分母采用各自级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比

例的分母采用下属分级基金份额的合计数（即期末基金份额总数）。

4、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

数量区间为 0份。

5、上述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均为确认份额，已扣除认购费（如有），并包含利息结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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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

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总

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1,000 2.6145 10,001,000 2.6145 3 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1,000 2.6145 10,001,000 2.6145 -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4006780099、021-38824536 或公司网站 http://www.xqfunds.com 或通过在

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3）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

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

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风险提示：

本基金不提供任何保证，投资者可能损失投资本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购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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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本

基金除了投资 A股外，还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投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除了需要承担与

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海外市场风险、股价

波动较大的风险、汇率风险、港股通额度限制、港股通可投资标的范围调整带来的风险、港股通

交易日设定的风险、交收制度带来的基金流动性风险、港股通标的权益分派、转换等的处理规则

带来的风险、香港联合交易所停牌、退市等制度性差异带来的风险、港股通规则变动带来的风险

及其他香港市场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此外，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

需要或不同配置地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

港股。

科创板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且投资

科创板股票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

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目标、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

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并非必然投资于科创

板股票。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科创板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保持

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并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工作。

为对冲信用风险，本基金可能投资于信用衍生品。信用衍生品的投资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

偿付风险以及价格波动风险等。

当本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履行相应程序后，可以启

动侧袋机制，具体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侧袋机制”等有关章节。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

金管理人将对基金简称进行特殊标识，并不办理侧袋账户的申购赎回。请基金份额持有人仔细阅

读相关内容并关注本基金启用侧袋机制时的特定风险。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在基金募集时，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本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

且持有期限将不少于 3年。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满三年后，发起资金提供方

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届时，发起资金提供方有可能赎回认购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无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 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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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并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

式延续，投资者将面临基金合同可能终止的不确定性风险。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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